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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家附近的小学不让俺们入学⋯他们为啥不让俺入学？九年义务教育是

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嘛，对不对？ 
──陈宇飞（化名）的母亲，河南省，2013年 1月 

 
陈宇飞的母亲，为了给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智力障碍的孩子找学校费尽心力。陈宇飞今

年 9岁，他 7岁时，母亲带他到附近的一间学校，但校长不让他入学，原因是他会“影响
其他的小朋友。”不情愿地，陈母只好着手找特殊教育学校，但她却找不到；他们居住的

学区没有这样的学校。最后，她花了两年时间和一笔可观的贿款，终于能让陈宇飞进另─

一个学区的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回想这段历程，她仍愤懑不平，她认为孩子若能进入普通

学校，进步会好得多。 
 
在中国各地，有残障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学校里面对着歧视。本报告记载了普通学校拒绝这

类儿童入学，要求他们退学，或未能为他们在课堂中提供适当的便利，以帮助他们克服残

障造成的阻碍。有些残障轻微的儿童即使得以就读普通学校，要获得适当的教育仍然不容

易；残障比较严重的儿童则被普通学校系统拒于门外。人权观察访谈的残障儿童中，就有

相当数量得不到任何教育。 
 
“全纳（i ncl us i on）”──使普通学校向残障儿童敞开大门──在国际上已日渐被认为
是实现教育权的关键要素。最新通过的国际人权条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就要求，缔

约国应“确保在各级教育实行包容性教育制度”。 
 
中国政府于 2008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就代表它承诺要达成“充分全纳的目标”。
然而，如何达成此目标，中国政府迄今未提出明确、一贯的策略。它对在普通学校随班就

读的残障学童投入的资源太少，同时又积极发展一套与普通学校相平行、隔离性的特殊教

育系统。全纳教育不只是法律义务，也不是只对残障学童有利──这种制度迎合所有学生

的多元需求，使所有学生都能获益，更是达到高质素教育、促进社会包容的一个途径。全

纳制度当然并非一蹴可几，但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和措施令人质疑它对全纳教育的承诺。 
 
中国政府有采取重要步骤去推动残障人权利：国际上，它支持《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拟定

和通过；在国内，它制定了列举残障人各项权利的《残疾人保障法》以及许多关于残障人

的规定。中国政府也曾承诺会投入更多经费用于残障人教育，并已采取诸如减免学杂费等

步骤以促进残障人获取教育。
1 

                                                             
1 参见，例如：“中国承诺为残障人提高教育经费”，英文中国日报，2008年 9月 12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8-09/12/content_7021268.htm（2013年 1月 3日访问）；刘卫
锋（音），“残障学生重获关注”，英文中国日报，2004年 4月 6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04/06/content_320831.htm（2013年 1月 3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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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深入了解残障人受教育的情况却揭示一幅严峻的画面。根据官方统计数字，超过百

分之 40的残障人是文盲，有 1, 500万住在农村的残障人每天靠不到一元的生活费为生。
虽然中国政府为无残障的儿童提供初级教育的成绩卓越，义务教育差不多已全面普及，但

据官方统计数字，残障儿童的就学率低得多：大约百分之 28的这类儿童没有得到他们有
权享有的基本义务教育。 
 
中国政府在为所有儿童提供初级教育方面一向被视为迈向千禧年发展目标的模范──但若

把数据分开，只看残障儿童的入学率，情况就截然不同。造成入学率落差的主要因素包括：

被拒绝入学、被学校开除、在普通学校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以及缺乏有关于特殊教育学

校的信息和就读渠道。 
 
对残障儿童和青少年的歧视遍及普通教育系统的每个层次。学校有时公然拒绝他们入学，

不时则会搬出各种理由，间接地劝说家长把孩子带走退学。有时学校会对家长设下条件，

例如要求他们每天在学校陪孩子上学并提供接送，否则就不让入读。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虽

然明文禁止基于残障的歧视，但条文经常过于含糊，既没有对歧视给出明确定义，也没有

规定有效的救济机制。 
 
中国政府也缺乏明确的“合理便利（r easonabl e accommodat i on）”政策。根据《残疾人
权利公约》，合理便利的定义是“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

修改和调整”。在接受人权观察访谈时，有些家长谈到每天要背孩子上下楼梯到教室或厠

所好几趟。听障学生说他们跟不上课程，因为老师讲课时在教室走来走去，又没有提供书

面讲义，而且绝大多数学校没有提供手语指导。他们告诉我们，全盲或低视力的学生没有

大字版的学习材料或试卷提供。有些普通学校将残障学生排除在考试制度之外；他们得不

到评分，但学校并没有提供其他方式评量他们的学习进度。在一些农村地区，政府近年来

实施的撤校并点政策更对残障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他们被分发的学校离家更远，却没

有获得交通工具的提供。 
 
虽然有些普通学校的教师和校长——正如一位受访者说，出于“好心”——极力试图为残

障学生提供合理便利，但这种支持并未被制度化。无论在政策上或实务上，普通教育系统

的设置是使教师将注意力集中在没有残障的学生身上；残障学生则要自行适应这个系统。 
 
教师们则觉得，支持残障学生的负担完全落在他们肩上，而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以确

保在课堂上能提供合理便利。教师们通常要教 30到 60人的大班，但没有任何人员辅助他
们。在普通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仅得到有限培训，且只有少量经费用于确保学校取得教

育这些学生所需的资源。此外，几乎没有诱因去鼓励教师为残障学生提供支持，因为这并

不影响对他们的绩效评级或升迁机会。  
 
因此，许多残障学生基本上只坐在教室里，却跟不上教学进度。这不但造成他们的学习表

现下降、丧失自信，而且只更强化既有的歧视。中国政府将这个让残障学生在普通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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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读书的政策称为“随班就读”；但因这些学生遇到的重重困难，这个制度被戏称为“随

班就坐”或“随班混读”。有大部分残障学生最后辍学或转到特殊教育学校读书。一旦他

们进入特殊教育系统，能够再转回普通教育系统希望甚微。残障儿童的家庭应该有权为孩

子选择最适合的教育环境，但目前他们并没有一个真正选择。 
 
在中国，特殊教育学校负担着为残障儿童提供教育的重要功能，通常也都有足够的师资和

设备。然而，特殊教育学校把残障儿童与没有残障的儿童分开，这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合乎

儿童或其父母的意愿。特殊教育学校数目较少，因此通常比普通学校要远，家长对它们的

情况也不太清楚，种种因素令家长对这些学校却步。它们通常要求孩子从小就离开家人和

社区，寄宿在学校里。此外，许多有重度残障的学生更被特殊教育学校排除在外。 
 
残障儿童很少能够在初中阶段之后继续接受教育，即使有心升学，选择也有限。中国政府

对想升上普通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学生实行体格检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残障人必须申报

其残障，其医学检验结果直接发到大学。政府亦有一份指导意见，建议高等教育机构不予

或限制录取具有某些生理或心理“缺陷”的学生入学。此外，盲人学生进入普通高校的渠

道非常有限，因为政府没有在高校入学考试（“高考”）时常备盲文或电子试卷。 
 
虽然残障学生能够入读专供他们就读的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系统中的高等教育机构，但

这些学校提供的培训倾向于传统上保留给残障人从事的某些技术或专业。举例而言，盲人

接受的培训是按摩、听障者的是视觉艺术。残障学生若立志于其他专业，面临的是艰巨的

挑战。这包括教育专业本身：各地教育部门一般禁止雇用带有某些残障的教师。 
 
一个有残障的孩子是否被带到学校上学，以及能否克服教育系统的各个障碍，家长扮演关

键的角色。然而，人权观察访谈的许多家长，却对他们孩子的教育权利和选择缺乏必要的

信息。虽然几乎所有受访的儿童都持有准官方组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残联）发的残

疾证，但残联并未有效地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跟家长接触联系，更没有帮助他们认明并消除

普通学校中的障碍。残联和负责监督教育的教育部，也未能积极消除歧视，以及确保普通

学校提供合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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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作出明确的承诺，建立真正的全纳教育系统，修改现行法律法规，

并制定迈向此目标的清晰策略计划。中国政府应制定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合理便利政策，建

立一套机制以监测歧视并提供有效的救济，并且发展各种外展方案给予家长支持，使他们

了解孩子的权利和教育选择。若不能保障全纳和优质教育的获取，不仅违反人权，也会增

加家庭的负担，并导致经济、社会和福利的成本。  
 
更具体地说，中国政府应该： 
 

• 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使其符合《残疾人权利公约》。具体而言，新条例
应该表明中国政府对残障人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在各级教育达到充分全纳，并且

规定有关当局应当采取的具体行动，以保障残障学生能在普通学校获得合理便

利。 
 

• 研拟一套包含时间表的策略计划，朝向提供优质教育的全纳教育系统迈进。这
套计划应设有具体指标，以测量残障儿童获取教育的情况。 

• 立刻废除《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因其容许高等教育中基于
残障的歧视。 

• 研拟指导方针，以有效评估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障学生，并确保残障学生的教
育成效反映在对教师和学校的绩效检核中。 

• 为普通学校提供财政和其他资源，包括受过适当培训的员工，使学校能够确保
为残障学生提供合理便利。 

• 设立一个独立机构，由独立的残障专家和残障儿童及其家长的代表共同组成，
以监测学校系统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接受关于普通学校歧视和缺乏合理

便利的投诉。该机构并应负责提出相关改革建议。 

 
详细建议内容，请见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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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中国政府最迫切的工作是立即检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供不歧视与合理便利的法

律定义、不作为的后果、以及处理潜在不满的有效救济机制。中国政府还应该确认对全

纳教育的承诺，并制定具体计划以保障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有足够的经费与培训，并有

一套鼓励和支持教师实行全纳教育的评估机制。此一计划的核心是家长和有残障的儿童

及年轻人──政府应确保他们了解儿童的教育权利和选择，并提高他们在各级教育参与

制定和执行该计划的能力。唯有如此，残障学生的教育才不会只是“随班混读”，实现

真正的全纳教育。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使其符合《残疾人权利公约》。具体而言，新条例
应该： 

• 表明中国政府关于残障人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在各级教育达到充分全纳；
并按照《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24条定义“全纳教育”。 

• 在修订该条例时，按照《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2条定义“合理便利”，
并且规定教育部及其地方分支要负责确保各学校和考试院在普通教育系

统中为残障人提供合理便利，包括使用和教授盲文与手语。 
• 删除《残疾人教育条例》中“能适应普通班学习”的文句，因其允许普
通学校基于生理或心理特徵或能力，歧视潜在学生；删除所有其他法律

法规中同样的文句或与之类似而容许歧视的语言。 
• 明文规定，普通学校若基于残障而拒绝学生入学或实际上逼迫他们离
开，应受到教育部的处罚。 

 

致教育部 
• 研拟一套包含时间表的策略计划，朝向提供优质教育的全纳教育系统迈进。这
套计划应包含： 

• 具体时间表和可测量的目标。 

• 一份适当的预算，包括对可能缺乏足够资源以提供全纳教育的省市教育
部门，给予财政和其他支持。 

• 一些措施，确保将用于发展特殊教育系统的各种资源，包括教师、专门
知识和设备等等，转移到用于普通教育系统全纳化。 

• 一项培训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教育官员的计划，依据《残疾人权利公
约》第 24条第 4款的规定，在“各级教育”促进“对残疾的了解和学



“只要让我们继续上学” 6 

习使用适当的辅助和替代性交流方式、手段和模式、教育技巧和材料以

协助残疾人。” 

• 咨询国内独立的残障人及家长组织，并与它们共同制定此项计划。 

• 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残联）的协助下，立即废止《普通高校学生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因其容许高等教育中基于残障的歧视。 
 

• 研拟指导方针，以有效评估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障学生，并确保残障学生的教
育成效反映在对教师和学校的绩效检核中。 

• 为普通学校提供财政和其他资源，包括受过适当培训的员工，使其能确保为残
障学生提供合理便利。 

• 对于拒绝残障儿童入学、开除这些学生、拒绝提供合理便利、或以其他行为或
不作为而导致对残障学生的歧视的普通学校管理人员，予以处罚。  

• 提供合适的交通工具，使残障儿童能够到达学校，尤其是在与学校距离遥远或
学校数目遭到裁减的农村地区。 

• 在各级学校设置正式机制，让家长及残障儿童青少年积极参与，以确保他们参
加有关实施全纳教育的咨询、决策，并监测其进展。 

• 对残联和独立残障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全纳教育原则的培训，使其有能力为残
障儿童家庭提供支持。 

• 通过下列方式，鼓励残障人申请担任教育专业职位： 

• 修改《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删除其中允许地方政府以与职务无关
的生理或心理特徵为由，而拒绝认定教师资格的条文。 

• 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合理便利。 

• 设立一个独立机构，由独立的残障专家和残障儿童及其家长的代表共同组成，
借以： 

• 监测学校系统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 接受关于普通学校中歧视或缺乏合理便利的投诉。 

• 检视其他有碍残障学生获取优质全纳教育的因素。 

• 针对教育部如何能确保全纳教育的获取，提出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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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残联和独立的残障人组织合作，研订外展计划，以达到下列目标： 

• 确保家长们了解孩子有接受全纳教育、获得合理便利和不受歧视的权
利。 

• 为这些家庭提供援助，确保他们实际上享有这些权利。 

• 与残联和独立的残障组织共同改善普通学校残障儿童辅助用具（包括助视器
和助听器）和教材（包括盲文与大字版教科书）的分配，并与学校共同协调

其分配。 

• 确保特殊教育机构不过度把残障儿童与普遍学龄人口或其家庭隔离，包括让
有残障与没有残障的儿童在活动或课堂上经常接触，并允许寄宿的残障儿童

尽可能经常与家人团聚（例如在学校与学生家之间提供更频繁的免费接

送）。确保家长和残障儿童了解他们的教育选择，包括送他们的孩子到特殊

教育学校的选项。 

致卫生部 

• 与残联和教育部共同促进残障儿童的早期识别，并为残障儿童提供更为全面及
定期的个别化健康与教育评量，而不只是发放粗略注明残障类别的残疾证。 

致民政部 

• 取消所有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特别是关于正式依法登记的限制，并提供财务
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鼓励独立残障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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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行动障碍的一对双胞胎姊妹正在艰

难地上学。

© 私人

（封面）一位失明的女孩在上海市盲人学校

的教室中阅读盲文。

© 2007 路透社/尼尔・埃里亚斯（Nir Elias）

在中国各地，残障儿童在学校里面对着歧视和排斥。普通学校拒绝很多这类儿童入学，要求他们退学

，或没有为他们在课堂中提供适当的便利，以帮助他们克服残障造成的阻碍。有些残障程度轻微的儿

童即使得以就读普通学校，要获得适当的教育仍具挑战性，至于残障程度较重的儿童，则遭到普通学

校系统全然排斥，以致失去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

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残障儿童得不到任何教育。虽然政府数据显示初等教育几乎已达到全面普及，但在

残障儿童方面却存在巨大落差：百分之28的残障儿童没有得到他们有权享有的基本教育。

“只要让我们继续上学”──在对数十位残障儿童及其家长的访谈、政府资料、以及专家所做的政策

评估等基础上──详细描述了有残障的儿童和年轻人从小学到大学所面临的重重阻碍。它建议中国政

府采取步骤打击歧视、确保学校采取合理措施给予残障学生便利、提升残障权利意识、并给予家长更

多支持。

中国政府于2008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即代表它承诺其普通学校系统会为残障儿童提供“充分

全纳”的教育。本报告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已采取某些正面措施，它仍然必须要在政策上和实务上做

出重大改变，才有可能兑现这承诺。


